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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政法〔2020〕447 号 

 

 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
关于做好高等学校章程修改及核准工作的 

通      知  

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

中全会以及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推动高等学校完善现代大

学制度，落实办学自主权，提高依法治校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高等

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1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
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高校章程建设实际，现就做好我省高等学

校章程修改及核准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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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。坚持和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

领导，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建设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

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把党的全面领导

贯穿办学治校、教书育人全过程。 

（二）坚持发挥高校职能。围绕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服务

社会、推进文化传承创新、推动国际交流合作等职能，进一步完

善章程内容，规范章程修改程序。 

（三）坚持稳定性与适应性。坚持稳定性与适应性相结合的

原则，学校现行章程中已不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条款应进行修改，

仍可指导学校办学和管理的条款保持相对稳定。 

二、修改内容 

章程修改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校有机统一，把党的建设

有关内容写入学校章程。引导教职员工和学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

领导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要体现建设中国特色现

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和高等教育新形势新变化，补充完善最新法律

法规和政策等相关规定，进一步完善高校内部管理制度，体现学

校改革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制度成果，反映学校的办学特色。 

民办高校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，全面落实国家

及我省相关要求，在学校章程中明确党组织的设置形式、地位作

用、职责权限、参与决策机制和党务工作机构、人员配备、经费

保障等内容要求。 

三、修改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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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办高校章程修改程序按《办法》第三章“章程制定程序”

执行。 

民办高校章程修改程序参照《办法》第三章“章程制定程序”

执行，要充分发挥学校党委的政治引领作用，落实学校党委会审

议、学校理（董）事会审定学校章程的程序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各高校章程修改工作原则上应于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，

2018年 9月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修改过章程且已体现本通知要

求的高校除外。 

五、核准流程 

（一）报送材料 

各高校章程完成校内修改程序后，向省教育厅申报核准，提

交材料如下： 

1.章程核准申请书（申请书上附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）； 

2.章程修改稿（修改部分用不同字体标识）； 

3.章程修改说明（包括修改原因，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，修

改主要内容等）； 

4.章程修改新旧条文对照表（修改部分说明修改依据与理由）； 

5.厅局所属高校章程修改，还应提交其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

材料。 

以上材料需装订成册，一式 3 份，寄送至省教育厅政策法规

处，同时报送电子版，文档标注“学校全称+章程修改稿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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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征求修改意见。省教育厅组织有关专家提出章程修改

意见，并反馈给高校。 

（三）高校组织修改。高校依据省教育厅反馈意见，组织论

证、履行必要程序后，由学校党委会（公办高校）或理（董）事

会（民办高校）讨论审定后，进行修改。 

（四）审议定稿。对修改后形成的定稿，由省教育厅政策法

规处提交高校章程核准委员会审核，并按审议意见对核准稿进行

修改，形成最终章程文本。 

（五）核准发布章程。最终章程文本由省教育厅予以核准发布。 

根据各高校章程修改内容，可以适当简化相关材料或程序。 

六、加强章程实施 

（一）深入学习宣传。学校领导班子要利用党委会、校长办

公会以及学习会等形式，专门研讨章程内涵和贯彻落实措施。要

在学校网站突出位置公布章程，以多种形式向师生宣传章程内容，

形成学习章程、尊重章程，依法办学、依章办事的良好风气。 

（二）完善配套制度。高校要以章程为准则，全面梳理与学校

章程相配套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对原有不符合法律法规、规章、政策

和学校章程的管理制度，要及时予以修改或废止，形成以章程为核

心的科学合法、内容规范、层次清晰、简洁一致的制度体系。 

（三）加强章程实施。高校要指定具体部门组织章程的执行、

监督等工作。在出台重大改革发展决策、制度规范过程中，要依

法、依章程实施合法性审查。引导全校师生自觉遵守学校章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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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依法治校、依章治理。 

联系人：何增辉  0371-69691272 

        何  剑  0371-69691657 

邮  箱：zfc69691272@163.com 

地  址：郑东新区正光路 11 号河南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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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主动公开    2020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


